垂直运输安全技术交底

塔式超重机作业安全技术交底

作业条件

超重机路基和轨道的铺设，必须严格按照原厂使用规定及符合以下要求：

（1） 轨距偏差不得超过其名义值的1／1000；

（2） 在纵横方向上钢轨顶面的倾斜度不大于1／1000

（3） 两条轨道的接头必须错开。钢轨接头间隙在3～6mm之间，接头处应架在轨枕上，两端高差不大于2mm；

（4） 距轨道终端1米处必须设置极限位置阻挡器，其高度应不小于行走轮半径；

（5） 路基旁应开挖排水沟；

（6） 起重机在施工期内，每周或雨后庆以轨道基础检查一次，发现不符合规定时，应及时调整。

（7） 起重机的安装、顶升、拆卸必须按照原厂规定进行，并制定安全作业措施，由专业队（组）在队（组）长负责统一指导下进行，并要有技术和安全人员在场监护。

（8） 起重机安装后，在无载荷的情况下，塔身与地面的垂直度偏差值不得超过3/1000。

（9） 起重机专用的临时配电箱，宜设置在轨道中部附近，电源开关应合乎规定要求。电缆卷筒必须运转灵活、安全可靠，不得拖缆。

（10） 起重机必须安装行走、变幅、吊钩高度等限位器和力矩限制器等安全装置，并保证灵敏可靠。对有升降式驾驶室的起重，断绳保护装置必须可靠。

（11） 起重机的塔身上，不得悬挂标语牌。

（12） 作业前的检查和启动

（13） 检查轨道应平直、无沉陷、轨道螺栓无松动，排除轨道上的障碍物，松开夹轨器并向上固定好。

（14） 作业前重点检查：

（15） 机构结构的外观情况，各传动机构应正常；

（16） 各齿轮箱、液压油箱的油位应符合标准；

（17） 主要部位连接螺栓应无松动；

（18） 钢丝绳磨损情况及穿绕滑轮应符合规定；

（19） 供电电缆应无破损；

（20） 检查电源电压应达到380V，其变动范围不得超过土20V，送电前启动开关应在零位。接通电源，检查金属结构部分无漏电后方可上机。

（21） 空载运转，检查行走、回转、起重、变幅等各机构的制动器、安全限位、防护装置等确认正常后，方可作业。

（22） 作业中安全注意事项

（23） 操纵各控制器时应依次逐级操作，严禁越档操作。在变换运转方向时，应将控制器转到零位，待电动机停止转动后，再转向另一方面。操作时力求平衡。严禁急开急停。

（24） 吊钩提升接近臂杆顶部、小车行至端点或起重机行走接近轨道端部时，应减速行至停止位置。吊钩距臂杆顶部不得小于1米，起重机距轨道端部不得小于2 米。

（25） 动臂式起重机的起重、回转、行走三种动作可以同时进行，但变幅只能单独进行。每次变幅后应对变幅部位进行检查。允许带载变幅的满载荷或接近满载荷时， 不得变幅。

（26） 提升重物后，严禁自由下降。重物就位时，可用微动机构或使用制动器使之缓慢下降。

（27） 提升的重物平移时，应高了其跨越的障碍物0.5米以下。

（28） 两台起重机同在一条轨道上或在相近轨道上进行作业时，应保持两机之间任何接近部位（包括吊起的重物）距离不得小于5米。

（29） 主卷扬机未安装在平衡臂上的上旋式起重机作业时，不得顺一个方向连续回转。

（30） 装有机械式力矩限制器的起重机，在每次变幅后，必须根据回转半径和该半径时的允许载荷限位装置的吨位指示盘进行调整。

（31） 弯轨路基必须符合规定要求，严禁在弯道上进行吊装作业或吊重物转弯。

（32） 4.作业后安全注意事项

（33） 作业后，起重机应停放在轨道中间位置。臂杆应转到顺风方向，并放松回转制动器。小车及平橱重应移到非工作状态位置吊钩提升到离臂杆顶端2～3米处。

（34） 将每个控制开关拔至零位，依次断开各路开关，关闭操作室门窗，下机后切断电源总开关。打开高空指示灯。

（35） 锁紧夹轨器，使起重机与轨道固定，如遇八级大风时，应另拉缆风绳与地锚或建筑物固定。

（36） 任何人员上塔帽、吊臂、平衡臂的高空部位检查或修理时，必须佩戴安全带。

塔式起重机安全技术措施交底

1.一般要求

（37） 塔吊司机和信号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由有关部门发给操作证。

（38） 实行专人专机管理，机厂负责制，严格交接班制度。

（39） 新安装的或大修后的塔吊，必须按说明书要求进行整机试运转。

（40） 塔吊距架空输电线应保持安全距离。

（41） 司机室内应配备适用的灭火器材。

2.操作前要求

（42） 认真阅读塔机说明书，司机必须遵照不同的塔机说明书要求使用。

（43） 检查路基是否符合说明书要求。清扫轨道及路基，不得有障碍物，以免发生电缆线拉断或塔机出轨事故。

（44） 检查各安全装置是否齐全有效。检查方法应该在作空载试车的同时进行各限位试验，不能只检验安全装置的完好程度而不按规定作运行试验。

（45） 做空载试运行。施工中塔吊的各种运行动作，都要在使用前，用不同速度进行空车试验，试车中应注意各部件及传动声响的检查。

3.操作中要求

（46） 第一次吊重物时，不要吊起后立即提升到所需高度，要先进行试吊，做到慢起钩，重物离地面50cm左右时稍停，认为没有问题再继续走升。

（47） 当挂好钢丝绳索具或吊钩钢丝绳绷紧时，操作人员要立即远离吊重物，防止重物坠落伤人。

（48） 司机得到指挥人员明确后，方可开始操作；动作前先鸣铃示意，如发现信号不清，不要随意操作。

（49） 规定塔吊每班应有两名司机，一名司机操作，另一名在地面监护，以避免因指挥不当发生事故。

（50） 提升重物时，要确认重物的真实重量，要做到不超过规定荷载，不得超载作业。

（51） 不准起吊被埋住、冻粘的物件，否则因重量不清，发生超载事故。

（52） 不准斜吊重物，避免造成塔吊失稳。

（53） 起重臂改变仰角时，必须空载进行，变幅时，不能同时做其他动作。

（54） 禁止做快速回转，因为回转速度过快会造成：构件就位困难，塔身过大扭矩和重物的过大离心力容易发生危险。

（55） 两台塔吊在同一条轨道作业时，应保持安全距离。

（56） 操作中遇大风（六级以上）等恶劣气候，应停止作业，将吊钩升起，夹好轨钳，当风力达到十级左右时，吊钩落下勾住轨道，并在塔身结构架上拉四根钢丝绳，固定在地锚上。

4.操作后的要求

（57） 工作完毕，起重机开到轨道中间位置停放，吊钩升到距起重臂端部2～3米处，松开回转制动装置，所有控制器开到零位，切断电源，夹紧轨钳。

（58） 四限位、两保险安全装置、起重力矩限位装置：是用来限制起重机荷载超过规定荷载装置。在作业中由于荷载产生的倾覆力距接近额值时发出警报信号。

（59） 起重量限制装置：是用来限制荷载重量超过允许值的装置，当荷载超过允许值时，限制器就动作，切断吊钩上升电源停止起重作业，还可以作下降动作，把重物卸下。

（60） 变幅限位装置：对俯仰架式起重机，是限制起重机臂落极限位置的装置。起臂时，当仰角达60度以上时，上限位动作，切断起臂电源，使起重臂爷仰的不致太高造成背杆事故。落臂时，当臂杆仰角到10～0度某一位置时，下限位动作，切断落臂电源，以免臂杆受力不匀造成摔杆事故。

（61） 吊钩超高限位装置：是控制起重机在轨道上最大行走极限位置的装置，是防止跺钩发生冲顶，拉断钢丝绳等事故发生。

（62） 行程限位装置：是控制起重机在轨道上最大行走极限位置的装置，防止出轨倾翻事故。

（63） 吊钩保险装置：是防止挂在吊钩上的吊索自动脱落的保险装置。

（64） 卷筒保险装置：是防止卷筒钢丝绳松脱勒出的装置。

（65） 塔式起重机除四限位两保险以外还应安设幅度显示器、风向风速仪、钢丝绳脱槽保险、旋转限位装置等。

5.安装、拆除作业

（66） 首次投入使用的新型塔吊起重机在安装前，施工技术负责人或工地负责机械设备的工程技术人员要熟悉“使用说明书”有关内容，然后编制安装施工方案，并和安技人员编制安装与拆除的工艺和安全技术措施文件，保证安装过程中关键环节安全技术措施落实。必要时可向生产厂家联系协助安装、调试。塔式起重机安装完毕，应按照有关规定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6.基础

（67） 固定式起重机基础必须根据设计要求设置混凝土基础，该基础必须能承受工作状态下的最大荷载并满足起重机稳定性要求。

（68） 碎石基础：起重机轨道不得敷设在地下建筑物的上面，敷设碎石前的路面必须要求压实、平整捣实，道木之间填满碎石，钢轨接头处必须有道木支承，不得悬空，路基两侧或中间设排水沟，保证路基没有积水。

7.轨道

（69） 起重机轨道应可靠地通过垫块与道木联接。在使用过程中，轨道不得移动，轨道每间隔6米设轨距拉杆一个。

（70） 轨道纵向和横向坡度均不大于1／1000，轨道误差不大于名义值的1／1000，其绝对值不大于6mm；钢轨接头间隙不大于4mm，接头处应在道木上高差不大于2mm。

龙门、桥式起重机、电动葫芦安全技术交底

1.作业条件

（71） 起重机路基和轨道的铺设必须符合原厂规定要求，轨道接地电阻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72） 使用电缆的龙门式起重机，必须设有电缆卷筒，配电箱应设置在轨道中部附近。

（73） 用滑线供电的起重机，应在各滑线两端标有鲜明的颜色，滑线须设置防护栏杆。

（74） 电动葫芦在露天工作时，电动机应有防雨雪设施。

2.作业前的检查和启动

（75） 轨道应平直、连接螺栓无松动，轨道和起重机运行范围内应无障碍物，龙门式起重机应松开夹轨器。

（76） 作业前重点检查：

（77） 机械结构的外观应正常；

（78） 紧固件应坚固；

（79） 钢丝绳的磨损符合规定；

（80） 各安全限位装置应齐全可靠。

（81） 接通电源前应先把控制器拨到零位，接通电源后检查起重机金属结构部分，确认无漏电方可上机。上、下操作室必须使用专用扶梯。

3.作业中安全注意事项

（82） 开动前，先要鸣声示意，重物提升和下降操作要平衡，提升大件不得用快速，吊运易燃、易爆、有害等危险品时需经主管安全部门批准并有相应的安全措施。

（83） 吊运的重物应在车间安全通道上空通行，严禁行人从设备上通过。

（84） 吊起重物后应慢速行驶，行驶中不得突然变速和倒退。两台起重机同时作业时，应保持3～5米距离。严禁用一台起重机顶推另一台起重机。

（85） 严禁任何人从一台桥式起重机跨越到另一台上去。

（86） 操作人员由操作室或房架走台通过仓门进入桥架或进行保养检修时，应有自动断电联锁装置，否则必须事先切断电源。

（87） 露天作业的龙门式起重机如遇暴雨或六级以上大风时应停止作业，并锁紧夹轨器。

（88） 龙门、桥式起重机的主梁挠度超过规定值时，应修理加固，使主梁挠度恢复正常方可使用。

4.作业后安全注意事项

（89） 作业后，桥式起重机应将吊钩提升到轨道与地面的中间，将跑车停在两条轨道中间，龙门式起重机应将夹轨器锁紧。

（90） 将控制开关拔到零位，切断电源，关闭并锁好操作室门窗。

建筑施工电梯安全技术交底

1.地基应浇制混凝土基础，其承载能力大于15T／m2,找平后其表面不平度不大于10mm，并有排水设施。

2.基础座5m以内，不得开挖井沟，30m范围内不得进行对基础座有较大振动的机械施工。

3.为保证电梯的整体稳定性，电梯导轨架的纵中心线至建筑物外墙面的距离应选用较小的安装尺寸。

4.电梯应安装接地保护和避雷接地装置，并应经常保持接地情况良好。

5.导轨架安装时，应用经纬仪对电梯在两个方向进行测量核准。其不垂直度不得超过其高度的万分之五。

6.导轨架顶端自出高度、导轨架与附壁距离、导轨架的两附壁连接点间距和最低附壁点高度均不得超过原厂规定。

7.电梯的专用电闸箱应设在底架附近，便于操作的位置，馈电容量应满足电梯直接启动的要求。

8.电梯底笼周围2.5m范围内必须设置稳固的防护栏杆，各层过桥和运输通道应平整牢固，出入口栏杆应安全可靠。全行程四周不得有危害安全运行的障碍物，并应搭设必要的防护屏障。

9.电梯安装在建筑物内部井道中间时，必须在全行程范围墙壁四周搭设封闭屏障，装设在阴暗处或夜班作业的电梯，必须在全行程上装设足够的照明和明亮的层站编号标志灯具。

10.限速制动器必须由专人管理并按原厂规定进行调试、试验、检查、维修。

11.电梯的安装和拆卸必须在专业人员统一指挥下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安装后须经企业技术负责人会同有关部门对基础座和附壁支座以及电梯架设安装的质量、精度等进行全面检查。

12.作业前检查和启动

作业前应重点检查：

各部结构应无变形：

连接螺栓无松动；

节点无开焊，装配正位，附壁牢固，站台平整；

各部钢丝绳固定良好

运行范围内无障碍。

起动前，检查地线、电缆应完整无损，控制开关应在零位。电源接通后，检查电压是否正常、机件无漏电，试验各限位装置、梯笼门、围护门等处的电器联锁装置良好可靠，电器仪表灵敏有效。

经过启动，情况正常，即可进行空车升降试验，测定各传动机构和制动器的效能。

附壁式升降机运行安全装置技术交底

附壁式升降机是一种将吊笼安装在井架外侧，沿齿条式导轨以爬升方式运行的外用电梯。它特别适用于高层建筑，也可用于一般楼房和多层厂房施中的垂直运输。

安全保护装置主要有：

绳保护开关：吊笼在运行中如因某种原因使钢丝绳断开或放松时，该开关可立即使吊笼停止运行，在消除故障和张紧钢丝绳后，吊笼又重新运行。

楔形刹车装置：它由安全限速器操纵，如因某种原因吊笼的运行速度超最大提升速度0.58米/秒而达到0.78-0.88米/秒时，限速器中的离心块被开，钢丝绳便绕在限速器的滑轮上，  楔形刹车块被向上拉，卡在井架钢管与刹去架板之间，使吊笼停止运行，同时刹车装置的行程开关使电源切断。

行程开关：吊笼到达顶点或地面后，行程开关使电源断开，吊笼即自行止。

塔形缓冲弹簧：装在基座下面，使吊笼降落时免受冲击，不致受震。
